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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工业大学 

教学督导委员会工作条例 

校发〔2014〕10 号 

第一条 教学督导委员会是学校为加强校内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高本

科教学督导能力，形成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长效机制，促进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的提高而成立的专门机构。 

第二条 本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主任由主管教学的校领导担任，副主任

由教务处处长担任，委员由北京市级教学名师、校级教学名师、本科教学督导

员组成。 

第三条 本委员会下设两个工作小组：教学名师督导组、督导员督导组；每

小组设正副组长一名；委员会下设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第四条 本委员会每届任期两年。 

第五条 本委员会受学校委托，负责对全校的本科人才培养、教学改革、教

学建设、教学过程及教学管理等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指导、评估、服务。 

第六条 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根据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或小组会

议，研究学校的教学工作，交流在教学督导过程中所发现的情况，对教学中出

现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议。 

第七条 在学期初由教务处与委员会共同制定学期工作计划，确定本学期重

点工作。在委员会的指导下各工作小组可以独立或联合开展工作。 

第八条 教学名师督导组工作职责为： 

1．参与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对全校教学工作的思路、人才培养模

式、教学改革、教学运行及教学管理等问题提供咨询和建议，为学校深化教学

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决策依据。对在教学督导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应

及时向主管校领导和教务处通报，并提交书面材料或报告。 

2．调查了解全校的教学情况，针对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问题

的措施。深入教学一线，对课堂、实验教学等环节进行听课检查、指导。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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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任课教师、系主任、学院主管教学领导开展交流，并将有关情况和建议反

馈给教务处和主管教学的校领导。 

3．参与学期初、期中、期末的教学过程常规检查，了解各教学单位和教学

管理部门的教学安排及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反馈。 

第九条 督导员督导组工作职责为： 

1．以听课为主，对课堂、实验教学等环节进行听课检查、指导。与学生、

任课教师、系主任、学院主管教学领导开展交流，并将有关情况和建议反馈给

主管教学的校领导和教务处。 

2．对教学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题调研，为学校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

学质量提供决策依据。对在教学督导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应及时向教务处

和主管校领导通报，并提交书面材料或报告。 

3．全面参与学期初、期中、期末的教学过程常规检查，了解各教学单位和

教学管理部门的教学安排及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反馈。 

4．配合学校教学工作重点，参加每学期的期中教学检查，抽查部分期末试

卷、毕业论文、实习、课程设计及调阅相关文件资料等，发现存在的问题，提

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教学督导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组织实施

督导工作计划，完成教学督导委员会交办的相关工作。 

第十一条 各学院应定期听取教学督导委员的工作意见、建议，了解教学情

况，改进教学工作。各学院要积极支持、配合教学督导委员的工作。 

第十二条 教学名师督导组的工作酬金在学校津贴调整中予以体现；督导员

督导组按照督导员酬金标准按月发放。 

第十三条 本条例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四条 本条例由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北方工业大学 

 2014 年 4 月 22 日 


